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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及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及《定額罰
款 (吸煙罪行 )(指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小組委員會的商議
工作。  
 
 
背景  
 
2.  因應為研究《 2005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草案》而
成立的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多項承諾，包括在該條

例草案制定成法例後 18個月內制訂新法例，就吸煙罪行定額罰款
制度訂定條文。  

 
3.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於 2008年 7月獲立法會
制定成法例。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2008年第 26號 )(下
稱 "該條例 ")，任何人如違反《吸煙 (公眾生 )條例》 (第 371章 )第
7(1)條，即在法定禁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
煙、雪茄或煙斗，可被判繳付定額罰款 1,500元。生署轄下控煙
辦公室的控煙督察會擔任主要的執法人員，他們獲授權在所有法

定禁煙區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同樣，警務人員雖然仍以維持治

安為首要任務，但亦獲授權在所有禁煙或嚴禁攜帶燃的香煙、

雪茄或煙斗的場地，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方式採取執法行

動。至於由政府管理並且遊人眾多的公共場地，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下稱 "康文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及房屋署 (下稱
"房署 ")人員會就其管理的公共場地法定禁煙區內發生的吸煙罪行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該等公共場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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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眾泳灘、公眾遊樂場地、公眾泳池、體育館，以及
由康文署管理的其他公眾設施的室內地方；  

 
(b) 由食環署管理的公眾街市及小販市場的室內地方；及  
 
(c) 由房屋委員會或房署管理及管控的公共屋內的法

定禁煙區。  
 

4.  政府當局擬在 2009年 9月 1日實施吸煙罪行的定額罰款制
度。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  
 

5.  根據該條例 16條訂立的《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訂明
有關通知書及證明書的格式，以及訂定定額罰款的繳付方法。具

體而言，載於《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附表的表格 1、表格 2
及表格 3，分別為施行該條例第 3(1)條、第 6(2)及第 9(2)條而訂明。 
 
6.   該條例第 3(1)條訂明，執法人員如有理由相信某人正犯或
已犯表列罪行，即在指定禁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或攜帶燃

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他可發給該人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

書，讓該人有機會在發出通知書之日起計 21天內繳付該罪行的定
額罰款，解除他可能因干犯該罪行而被定罪的法律責任。  
 
7.  該條例第 6(2)條訂明，如獲發給第 3(1)條所指的通知書的
人沒有在通知書指明的限期內繳付定額罰款，或拒絕接受通知

書，則指明的主管當局須向該人送達另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

書，要求該人在送達通知書之日起計 10天內繳付表列罪行的定額
罰款，以及告知該人，如他意欲就該罪行的法律責任提出抗辯，

他須在送達通知書之日起計 10天內以書面通知主管當局。  

 

8.  如獲送達第 6(2)條所指的通知書的人沒有繳付有關定額
罰款，亦沒有通知主管當局他意欲就該罪行的法律責任提出抗

辯，則執法當局可以律政司司長的名義，根據第 8(1)條向裁判官申
請命令追討定額罰款、附加罰款及定額訟費。該條例第 9(2)條規
定，在第8(1)條所指的申請命令中，如有採用訂明格式的證明書述
明第 (3)款指明的事宜，而該證明書看來是由主管當局或由他人代
主管當局簽署的，則該證明書一經向裁判官提交、即須獲接納為

證據而無須再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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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  
 
9.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
旨在指明該條例內有關表列罪行的條文分別提述為 "主管當局 "及
"公職人員 "的人及公職人員類別。  
 
10.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及《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
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的審議期已藉立法會決議，由2009年
5月27日延展至2009年6月17日。  
 
 
小組委員會  

 
11.  在 2009年5月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
員會，研究《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及《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
明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小組委員會由李國麟議員出任主
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 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張宇人議員指出，按照《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指明主管當
局及公職人員 )公告》現行的草擬方式，康文署、食環署及房署的
公職人員將獲授權在所有法定禁煙區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而非只是在上文第 3段概述的其管理場地內發出通知書。為免
產生混亂，政府當局應在公告內列明各類別的公職人員獲授權在

哪些特定法定禁煙區內就吸煙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13.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該條例第 17(1)條，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可為該條例的目的，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而就某表列罪行指明

(a)主管當局；及 (b)公職人員或某類別的公職人員。第 17(1)條並無
提供法律根據以訂明該指明的主管當局或類別的公職人員只能在

其通常管理的禁煙區內執法。事實上，期望康文署、食環署及房

署的相關公職人員在其管理的公共場地以外地方執法並不切實

際。在行政上，各執法部門將會各自讓其執法人員及公眾人士知

悉各項執法安排。此外，各執法部門亦會各自為其執法人員制訂

工作指引，包括他們在當値期間採取執法行動的範圍。政府當局

會推出一系列宣傳活動，讓公眾更清楚瞭解在禁煙區 (包括該等公
共場所 )實施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的情況。  
 
14.  余若薇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要求獲授權就吸煙罪行發出定

額罰款通知書的康文署、食環署及房署的公職人員穿着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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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當局表示，獲授權就吸煙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

康文署、食環署及房署的公職人員會否穿着制服，須視乎其場地

管理的核心職務所需而定。舉例而言，房署及康文署的公職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不會穿着制服，而直接負責公眾街市及小販市場日

常管理的食環署人員則會穿着制服。在執行職務時，房署的公職

人員會佩帶部門職員證以證明其身份，而康文署的公職人員則會

攜帶職員徽章或部門委任證。這些證件均印有持證人的姓名、職

級及相片，以證明其身份。關於哪些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會穿

着制服的詳情載於附錄 II。政府當局又表示，康文署、食環署及房
署的有關安排，與根據《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 (第
570章 )進行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的執法工作的安排相若。  
 
16.  黃定光議員建議，應在吸煙罪行定額罰款通知書印上有關

吸煙禍害的警告。  
 
17.  政府當局表示，《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規例》附表中表格
1或 2的通知書上所提述的衞生署戒煙熱線，字體將會放大並以粗
體顯示，讓市民容易看到。此外，以郵寄形式向違例者送達的 "要
求繳付定額罰款通知書 "(即表格 2)亦會附上戒煙資料，以鼓勵他們
戒煙。  
 
18.  陳偉業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提供一項選擇，讓那些因經

濟問題而難以繳付定額罰款的違例者以社會服務令作替代。  
 
19.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吸煙罪行本身不是須判處監禁的罪

行。現行法例中並無條文容許以社會服務令作為無須判處監禁罪

行的替代刑罰。然而，若觸犯吸煙罪行者對個案提出抗辯，可要

求有關執法部門安排法庭聆訊。一經定罪，法庭會對違例者判處

其認為適當的罰款金額，而法庭也可運用酌情權，對因經濟問題

而難以繳付罰款的違例者判處較低的罰款金額。  
 
 
徵詢意見  
 
20.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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